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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平台基于用户画像和自动化决策机制实施个性化定

价已成为常态。部分平台在交易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基于用户特征对同一商品设定不同价格，形成了具

有隐蔽性和系统性的歧视性定价。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消费者难以识别、取证此类行为，虽然可感知

价格不公，却难以通过现行法律规则获得有效救济。现行法律体系在价格欺诈认定、证明责任分配及平

台责任界定等方面，均难以充分回应歧视性定价的技术特征。为此，应细化实体法判定标准；引入举证

责任倒置规则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推动政府、平台与社会公众的多元共治，通过算法伦理审查与公益诉

讼等机制，引导算法回归服务社会整体福利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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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algorithmic technologies in e-commerce, platforms 
routinely implement personalized pricing based on user profiling and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Some platforms set different prices for the same product based on user characteristics 
under identical transaction conditions, creating covert and systematic discriminatory pricing.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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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xistence of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consumers struggle to identify and document such prac-
tices. While they may perceive price unfairness, obtaining effective remedies through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s remains challenging.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struggles to adequately address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scriminatory pricing in areas such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price fraud, 
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the delineation of platform liability. To address this, sub-
stantive law criteria should be refined; rules for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mitigat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involving governments, 
platforms, and the public should be promoted. Mechanisms such as algorithmic ethics reviews and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be utilized to guide algorithms back to their fundamental purpose 
of serving the overall welfare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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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算法已成为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的核心基础。平台利用算法对海量用户

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广泛应用于商品推荐、搜索排序和价格形成等关键环节。然而，基于用户画像、消

费习惯和支付能力实施的个性化定价机制，逐渐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实践中，一些电商平台在未改变

商品成本和交易条件的情况下，仅依据用户特征差异对同一商品设定不同价格，这被称为“大数据杀熟”，

即老用户或高黏性用户反而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或面临更不利的交易条件。与传统的价格差异行为不同，

电商平台的歧视性定价往往通过算法自动完成。这种定价方式深度依赖于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模型运算，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技术依赖性，使得消费者难以了解价格差异的形成依据。这导致歧视性定价行为在

责任认定、证据收集以及违法性判断等方面与传统的价格违法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消费者能够感知

到价格不公，也难以通过现有的法律规则进行有效的举证和救济，这使得电子商务平台的歧视性定价呈

现出一种可感知却难以规范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本文以电子商务平台的歧视性定价为研究对象，围绕

算法黑箱背景下现行法律规制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展开分析，以期为未来的制度完善提供问题导向。 

2. 电商平台歧视性定价的表现形式和机理分析 

电商平台的歧视性定价本质上是由于平台在利用算法进行数据收集、整合、分析及决策的过程中，

存在技术设计缺陷、数据偏差或人为预设的偏见。这导致了在提供相同产品或服务时，针对交易条件相

同的消费者采取了不同的定价模式。这种现象并非单纯的技术偶然，而是平台的商业目标、数据结构和

技术运作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学中，价格歧视分为三类：一级价格歧视是指商家根据每个消费

者的保留价格为每单位商品制定不同的销售价格；二级价格歧视是指根据不同价格出售不同购买量的产

品；三级价格歧视是指商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属性将市场划分为不同的子市场，对不同群体收取不同价

格，例如学生票和老人票。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实行价格歧视属于一级价格歧视[1]。
从机理上看，歧视定价首先基于平台的商业利益导向。当电商平台以提升交易转化率、用户黏性和平台

收益为核心指标时，算法被赋予了精准识别用户支付能力和价格敏感度的任务。在此过程中，一些平台

将用户的历史消费记录、访问频率和价格敏感度等因素纳入模型，据此实施差异化定价。由于算法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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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收益最大化而非个体公平，往往会对部分用户产生不利影响，形成算法歧视。 
然而，单纯的利益驱动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歧视定价的复杂性，数据和模型的内生偏差也提供了关键

的技术诱因：算法以数学程式和计算机代码表达判断，其设计理念、数据规范与决策标准均体现开发者

的主观选择，故开发者原有偏见乃至其所受社会观念影响，有可能嵌入算法系统之中[2]。例如，用户画

像往往基于既有行为数据进行建模，这容易导致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固化；同时，训练数据的不完整

性或历史不公平现象也可能被算法继承并放大。在缺乏有效纠正机制的情况下，算法模型会通过不断迭

代强化原有差异，导致歧视结果呈现系统性与持续性的特征。 
算法运作的“黑箱化”进一步加剧了歧视风险。电商平台的算法模型通常高度复杂且不透明，外部

主体难以知晓其具体运行逻辑，而平台同时掌握算法设计权和相关数据资源，使得消费者在信息获取上

处于明显弱势地位。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价格歧视难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客观上降低了平台承担法律

责任的风险。 

3. 歧视性定价的法律风险与规制必要性 

3.1. 歧视性定价诱发的法律风险 

在实施歧视性定价时，平台往往逾越多项法律底线。首先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知晓商品的真实价格，并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与线下售卖不同，

线上平台通过算法“黑箱”隐匿定价逻辑，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溢价，剥夺了其“货比三家”

的机会，这实质上构成了对公平交易权的隐性剥夺。其次，会面临个人信息过度处理的合规风险。歧视

性定价依赖于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如果平台未经明确授权或超出必要性原则利用个人消费习惯、

地理位置甚至设备信息进行画像并实施差别定价，直接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自动化决策应

公正、公平”的强制性规定。此外，可能会构成价格欺诈。《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禁止虚

构原价或误导性价格标示。如果平台在同一时间对同等条件的交易相对人设置不同价格，却未尽到告知

义务，可能被依法定性为“价格欺诈”。最后，这还可能带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风险。对于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的超级平台而言，其实施的差异化定价可能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差别待遇”。一些电

商平台将排除、限制竞争的意图直接植入算法。通过在开发阶段预设特定参数，利用算法对边际成本、

销售成本及套利成本进行精准操控，从而人为构筑起技术性的行业壁垒，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并大

幅提高市场准入门槛[3]。这种行为不仅剥削消费者，还可能通过数据壁垒形成不正当竞争优势，排挤中

小型竞争对手。 

3.2. 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法律的介入并不是要扼杀技术创新，而是为了修正算法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其一，要矫正信息与力量的严重不对称。在电商交易中，平台拥有高度集中的数据和技术资

源，而消费者则处于信息孤岛。这导致传统市场中买卖双方自由博弈的机制失效。法律规制的必要性首

先在于通过强制透明化来弥补这种力量缺失，以恢复契约自由的真实基础。其二，维护健康公平的市场

竞争秩序。如果允许平台无限制地利用算法压榨消费者剩余，市场竞争将演变为“算法算力”的无序角

逐，而非产品质量与服务的竞争，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破坏数字经济的信誉基础。因此，规

制歧视性定价是保护市场竞争活力、防止平台权力异化的必然选择。其三，法律介入有助于落实算法伦

理与社会公共利益。电商平台利用算法进行价格歧视，这不仅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4]，还可能使

技术成为精准剥削弱势群体的工具。因此，法律作为社会运行底线保障其应有之义在于防止技术被滥用，

并引导算法向善，确保自动化决策符合基本的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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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商务平台歧视定价的法律规制困境 

4.1. 算法黑箱导致证明责任履行困难 

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法治正义的基础。但在算法歧视领域，证据的获取呈现出极端的不对称性。首先，

算法黑箱切断了因果关系的链条[5]。算法模型往往涉及数以亿计的参数与复杂的深度学习逻辑，其决策

过程即便对于平台自身的算法工程师而言，也具有一定的不可解释性。普通消费者作为外部主体，由于

缺乏专业技术背景，根本无法探究平台定价或推荐背后的真实逻辑。在侵权法框架下，消费者必须证明

损害结果与平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在算法黑箱面前，这种因果关系被复杂的技术逻辑所阻断，

形成了法律上的证明断层。其次，信息极度不对称加剧了消费者的举证负担。比如在易某诉某信息技术

公司网络服务合同案件中，易某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操控软件、大数据杀熟等，但是无法提交任何证据

来证明此事实 1。平台拥有海量数据和技术专家，而消费者不仅无法获取算法的源代码，甚至不清楚平台

收集了自己哪些画像数据，只能凭前端截图和感官体验维权，这样使得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在算法

场景下陷入了事实上的失灵。 

4.2. 传统侵权责任制度在算法环境下的适用失灵 

在传统民法中，侵权责任的认定以主观过错为核心要件，而算法歧视的特性则挑战了这一经典理论。

首先，主观过错的判定面临客观化的难题。算法歧视往往具有隐蔽性，不像传统的身份歧视那样通过明

显的排斥性言语或政策表现出来。平台可以辩称，歧视结果是算法模型自学习的产物，而非人工设定的

初衷。这种由机器产生的偏见是否能直接等同于平台的主观过错，目前在法律框架内仍存在争议。另一

方面，因果关系认定也变得更加复杂。在错综复杂的电商生态中，一个歧视性决策可能受到用户历史行

为、第三方数据以及实时竞价等多种变量的影响。要证明算法模型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单一且必然的因

果关系，在法理推导上跨度巨大，使得责任判定难以落地。 

4.3. 价格法规制的适用障碍 

算法价格歧视可能构成《价格法》中的价格欺诈，但是实践中很难定性价格欺诈。因为在电商环境

下，平台并不会直接修改价格，而是通过算法精准派发额度不等、门槛不同的优惠券，实现最终成交价

的差异化。这种利用大数据算法实施的不合理差异化定价，实质上是一种隐蔽的价格歧视，但在形式上

却符合明码标价的表面要求。歧视性定价的动态性和个别性进一步削弱了价格法规制的可操作性。算法

定价往往具有实时调整、即时生成的特征，不同用户在不同时间、不同设备甚至不同访问路径下所呈现

的价格均可能存在差异。这种高度动态化的价格表现，使执法机关在取证、比对和固定证据时面临较大

困难，也削弱了价格监管以“公开、稳定”为前提的制度基础。此外，《价格法》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运

用算法进行区别定价的行为并没有具体规定，而且是针对调整经营者价格行为的核心规范，没有对经营

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价格歧视进行规制[3]。 

5. 完善电子商务平台歧视性定价规制的对策建议 

5.1. 细化歧视性定价的实体法认定标准 

首先，应当明确“同等交易条件”的判断标准。在电商场景中，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和渠道存在价

格差异，并不一定构成违法行为。然而，如果商品本身、交易时间、履约方式及促销条件并未发生实质

性变化，而价格差异仅因用户身份、消费频率或支付能力不同而产生，则应被视为处于同等交易条件下。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4)京 0108 民初 3923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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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认定有助于避免平台以技术或页面呈现的差异为由对价格差异进行形式化的解释，从而为识别歧视

性定价提供客观依据。其次，有必要对正当理由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性解释。当平台主张价格差异具有

正当理由时，应能证明该差异与成本变化、市场竞争或合理促销安排之间存在实质关联；若仅基于算法

对用户支付意愿的预测结果，缺乏可识别的商业合理性支撑，则不宜被视为正当理由。此外，在价格欺

诈的认定上，还应关注算法定价条件下，误导行为的隐蔽化特征。尽管歧视性定价不一定表现为虚构原

价或虚假折扣，但通过个性化页面向不同消费者呈现差异价格，可能在客观上对消费者形成实质性的误

导。因此，对于价格欺诈构成要件的理解，应当结合算法定价的具体表现方式进行补充性的解释，而不

能拘泥于传统的表现形式。 

5.2. 缓解算法黑箱下的证据与举证困境并落实算法可解释性 

针对传统侵权法在算法环境下适用失灵的问题，应构建差异化的归责体系，以区分不同场景下的算

法歧视。在存在人为干预的场景中，由于经营者可能存在主观操控行为，应坚持过错推定原则；而在基

于算法的自动化决策场景中，由于算法的自主运行特征，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以强化平台的安全保

障义务[6]。针对算法黑箱导致的技术信息极度不对称问题，应明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以缓解算法定价

场景中的证明失衡。由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还击能力，因此，只要消费者能证明存在显著的差

别对待结果，就应由平台经营者来证明其算法逻辑的公平性与合规性[7]。这种说明责任并不意味着举证

责任的全面倒置，而是基于平台对算法规则和数据资源的控制优势，对平台提出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 
此外，相比于强调算法“黑箱”，更重要的是在法律程序中确保算法的可解释性，以便平台的说明

义务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为在消费者知情权、监管需求和商业秘密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可以采用分级披

露机制。第一，面向公众，平台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披露是否使用用户画像以及是否实施个性化定价的

基本逻辑，而不是披露底层核心代码。第二，面向监管机构，平台应履行完全透明的披露义务。在行政

调查中，平台应向监管部门披露算法的主要变量类型、数据来源类别以及风险评估信息。第三，在司法

程序中，平台应在采取保密措施的情况下，向法院提交源代码或算法审计材料。 

5.3. 落实政府引导、平台自律与消费者监督多元共治 

在规制路径上，有效治理歧视性定价问题需要政府引导、平台自律和消费者监督的协同推进。对于

算法价格歧视问题，监管应实现监管机构、平台和用户的三方共治，并在互动中寻求平衡[8]。政府主导

的跨部门协同需要建立由市场监管、网信、发改等部门组成的联动机制，以统一算法歧视的执法标准，

避免出现多头监管或监管真空的现象；同时，应建立算法信用黑名单制度，对多次实施恶意歧视行为的

平台进行联合惩戒。对于平台而言，应强化其主体责任和内生合规性，并要求其建立算法伦理审查委员

会，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进行算法合规性评估。此外，还应发挥社会监督和公益诉讼的作用，鼓励消费者

保护协会在算法歧视领域积极行使公益诉讼职能，以解决个体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面临的专业知识不足

和成本过高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国栋. 大数据“杀熟”的是是非非[J]. 法人, 2018(6): 58-61.  

[2] 张莉莉, 朱子升. 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 动因、路径和制度完善[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 2021(2): 15-21.  

[3] 叶明, 郭江兰. 数字经济时代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法律规制[J]. 价格月刊, 2020(3): 33-40.  

[4] 韩世鹏. 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困境与治理新解——基于算法解释权的视角[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 2022(6): 90-
98.  

[5] 王鹏飞. 电商平台算法歧视法律救济的困境与出路[J]. 科学决策, 2023(5): 213-223.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391


扈仕丹 
 

 

DOI: 10.12677/ecl.2026.154391 241 电子商务评论 
 

[6] 李丹. 论算法歧视消费者的侵权责任认定——基于司法裁判的实证考察[J]. 当代法学, 2023, 37(6): 75-85.  

[7] 张清月. 电商经济下算法歧视规制路径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23(18): 158-160.  

[8] 梁正, 曾雄. “大数据杀熟”的政策应对: 行为定性、监管困境与治理出路[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 2021(2): 8-1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391

	电子商务平台歧视性定价的规制困境与出路
	摘  要
	关键词
	Regulatory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Discriminatory Pricing on E-Commerce Platform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电商平台歧视性定价的表现形式和机理分析
	3. 歧视性定价的法律风险与规制必要性
	3.1. 歧视性定价诱发的法律风险
	3.2. 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4. 电子商务平台歧视定价的法律规制困境
	4.1. 算法黑箱导致证明责任履行困难
	4.2. 传统侵权责任制度在算法环境下的适用失灵
	4.3. 价格法规制的适用障碍

	5. 完善电子商务平台歧视性定价规制的对策建议
	5.1. 细化歧视性定价的实体法认定标准
	5.2. 缓解算法黑箱下的证据与举证困境并落实算法可解释性
	5.3. 落实政府引导、平台自律与消费者监督多元共治

	参考文献

